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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检查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加强财政监督管理，维护国家财经秩序，根据《会计法》、

《政府采购法》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和《财

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区财政局对长沙市望城

区物业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等单位进行财政监督检查工作。区财

政局制定了工作方案，抽调执法人员组成了检查组，并委托湖南

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检查。

2021年 10月 19-10月 22日，检查组对长沙市望城区物业维

修资金管理办公室进行财政监督检查，主要检查长沙市望城区物

业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物业维修基金专账的会计信息质量情况。

检查组对单位提供的2020年度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、

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等资料进行抽查、复核等必要的检查程序，检

查工作得到了长沙市望城区物业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的积极配

合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1．未建立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专项内控制度。向检查组提供的

内控制度仅有《长沙市望城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储管理实施细

则》，检查组认为此细则属于规范性文件，不属于内部控制制度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会计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2〕21号）第七条规定。

2．票据过期后仍继续使用。检查发现：2020年 2月 4#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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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附0002362997号专用收据于2017年底作废，专用票据过期后

仍继续使用。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对不合法的原始凭证应当不予

接受；对尚未使用但应予作废销毁的财政票据，未按规定报批销

毁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会计法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，不符合《财

政票据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70号）第三十三条规定。

三、建议

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规模较大，收支存事关广大群众利益。建

议梳理物业维修基金管理各项业务流程，明确业务环节，系统分

析经济活动风险，确定风险点，选择风险应对策略，在此基础上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专项内控制度，确保资

金安全和保值增值，确保财务信息真实完整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

率和效果。

对本报告指出的问题，请区物业维修基金办自收到本报告之

日起 60日内整改完毕，并将整改报告书面报告我局。逾期未整

改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会计法》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予

以处罚。

本报告将予以公开。

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

2021年 12月 7日

抄送：区住保中心


